
进口牙膏产品海关备案管理流程及标签要求

产品名称 进口牙膏产品海关备案管理流程及标签要求

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外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

价格 100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文华社区文华大厦东17B

联系电话 25108873 18194089586

产品详情

牙膏既是日用消费品，更是与人民群众健康密切相关的产品。2023年3月23日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《牙
膏监督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自今年12月1日起施行。《办法》共25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
是明确牙膏定义和监管部门。二是明确牙膏及牙膏原料的管理要求。三是继续沿用目前的牙膏生产许可
制度。四是明确牙膏功效管理和标签要求。《办法》的出台，标志着牙膏被全面纳入化妆品监管体系。

那么新修订的《牙膏监督管理办法》对进口牙膏产品的通关流程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？如何顺利通关，
让小编带您来了解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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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定牙膏范围

重申了牙膏的作用方式是辅助摩擦，作用部位为牙齿表面，使用目的主要是清洁，牙膏产品的物质性状
须是“膏状”，这就意味着将牙粉、漱口水以及其他口腔护理产品等排除在外。

考虑到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包含的产品种类繁多，除了牙粉、漱口水外，还有“消”字号（卫生消毒类）
的口腔抑菌膏等产品，“械”字号（医疗器械类）的牙齿脱敏凝胶等产品，“药”字号（药品类）的丁
硼乳膏等产品。这些产品中，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需要按照药品、医疗器械实施严格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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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对牙膏实行备案管理，对牙膏新原料按照风险程度进行注册或者备案管理

进口牙膏应当在进口前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（网址：https://zwfw.nmpa.gov.cn）。境外牙膏备案人
应当指定我国境内的企业法人作为境内责任人办理备案，协助开展牙膏不良反应监测、实施产品召回，
并配合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。

牙膏新原料（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于牙膏的天然或者人工原料）应当遵守化妆品新原料管理的
有关规定，具有防腐、着色等功能的牙膏新原料，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后方可使用；其他牙膏新
原料实行备案管理。

在完成备案后，进口牙膏的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应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
》的要求进行申报。申报时，在“许可证类别”栏选择“526-进口（非）特殊用途化妆品行政许可批件
”，并在“许可证编号”栏录入备案文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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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牙膏功效管理

牙膏市场上功效宣称较为混乱，随意宣称“消炎镇痛止血”“促进幼儿长牙”“修补牙洞”“让牙齿再
生”“治疗幽门螺旋杆菌”的情况层出不穷，部分宣称与药品、医疗器械的界限模糊，严重误导了消费
者，也给消费者健康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。

针对虚假、夸大宣称等问题，《办法》规定，牙膏的功效宣称应当有充分的科学依据。牙膏备案人应当
在备案信息服务平台公布功效宣称所依据的文献资料、研究数据或者产品功效评价资料的摘要，接受社
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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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牙膏标签应当标注和禁止标注的内容

牙膏产品名称一般由商标名、通用名和属性名三部分组成。牙膏的属性名统一使用“牙膏”字样进行表
述。非牙膏产品不得通过标注“牙膏”字样等方式欺骗误导消费者。

牙膏标签应当标注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产品名称；



（二）备案人、受托生产企业的名称、地址，备案人为境外的应当同时标注境内责任人的名称、地址；

（三）生产企业的名称、地址，国产牙膏应当同时标注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编号；

（四）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；

（五）全成分；

（六）净含量；

（七）使用期限；

（八）必要的安全警示用语；

（九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应当标注的其他内容。

根据产品特点，需要特别标注产品使用方法的，应当在销售包装可视面进行标注。

 牙膏标签禁止标注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医疗作用的内容；

（二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；

（三）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容；

（四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强制性国家标准、技术规范禁止标注的其他内容。

化妆品的小销售单元应当有标签。进口牙膏可以直接使用中文标签，也可以加贴中文标签；加贴中文标
签的，中文标签内容应当与原标签内容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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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童牙膏的特殊要求

根据《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》规定，自2023年5月1日后生产或进口的儿童化妆品，必须在销售包装
展示面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——“小金盾”。“小金盾”不是产品质量认证
标志，仅说明该产品属于儿童化妆品，非儿童化妆品则不得标注。进口儿童牙膏应按要求予以标注。

儿童牙膏还应按照儿童化妆品的要求，以“注意”或者“警告”作为引导语，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“
应当在成人监护下使用”等警示用语。

儿童化妆品标签不得标注“食品级”“可食用”等词语或者食品有关图案。



儿童牙膏应当选用有长期安全使用历史的化妆品原料，不得使用尚处于监测期的新原料，不允许使用基
因技术、纳米技术等新技术制备的原料，如无替代原料必须使用时，应当说明原因，并针对儿童化妆品
使用的安全性进行评价。

海关提醒：

2023年5月1日后，进口的儿童化妆品，必须在销售包装展示面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——“小金盾”。

2023年12月1日，《牙膏监督管理办法》开始实施。

海关依照《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对进口化妆品实施检验检疫。

文章来源：青岛海关12360热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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